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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增進本系學生之餐飲相關實務經驗，並依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辦法》之規

定，訂定餐飲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標： 

（一）使學生在實習過程中瞭解餐飲相關工作之實務內容。 

（二）強化學生之工作倫理及職業道德觀念，並培養敬業樂群之服務態度。 

（三）加強學生餐飲相關行業能力，奠定將來就業之基礎。 

三、每學期排定系上數名教師擔任校外實習訪視教師，當年度進行校外實習班級之導師為訪

視教師之當然成員。 

四、作業方式： 

（一）實習地點性質應與餐飲相關行業有關，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查通過： 

1. 社團登記機構。 

2. 各級政府登記許可之相關單位機構。 

3. 具有營利事業登記合格之事業單位。 

實習開始前，應完成學生、實習機構及本校三方共同擬訂並簽署之個別實習計畫。 

（二）本系 112 學年度入學日間部四技規劃 12 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學生應至餐飲相關機

構實習 4.5 個月。 

每學年上學期實習期間為 9 月 1 日至 1 月 15 日，下學期實習期間為 2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實習期間及時數應符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 

（三）實習以在同一單位為原則，若需轉換其他單位，最多以一次為限。各單位實習之實習

期間應至少達 2 個月，始得認列時數，惟轉換單位仍需經系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核

可。若遇不可抗力因素，應提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辦理。 

（四）學生不得任意中斷實習。因病或特殊事故無法繼續實習者，應提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辦理終止或轉換。 

學生出勤請假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依本校學則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辦理，

另擇學期完成校外實習。 

（五）學生依本系校外實習學生分派媒合機制辦理實習單位之媒合作業，其相關規定詳如附

件一「校外實習學生分派甄選機制」。 

（六）實習期間如有特殊狀況，應提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決議處理原則。 



實習結束後，應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進行檢討；重大事項必要時提報校級校

外實習委員會。 

（七）若發現實習工作內容與核定內容不符，應立即通報，並提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 

（八）海外實習仍應符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相關契約簽署、訪視及安全講習規定。相

關分發及甄選程序，應提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確認。 

（九）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依本校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之不適應輔導及轉換機制辦理： 

1.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2. 具 ROTC（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身分者。 

3. 罹患重大疾病或因身心狀況確有調整實習必要者。 

4. 其他特殊情形，經審議認定確有調整必要者。 

申請人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屬重大疾病或身心狀況者，應檢附教學醫院或經衛生主管機關

認可之醫療機構開立之診斷證明書正本或其他具體佐證資料。 

經審議通過後之個案，得依實際情形辦理校內實習、特殊分派、實習機構轉換，或修習校內

其他餐旅相關實務課程，並經審議採認為實習學分。重大特殊個案，必要時提報校級校外實

習委員會。 

（十）校外實習作業流程如附件二。 

五、校外實習學生規範及獎懲： 

（一）學生實習前應參加系上辦理之「實習說明會」以及「安全講習」。 

（二）學生應依實習機構規定出勤；如需請假，亦應依其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如有影響校譽或系譽之情事，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四）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因個人因素致遭實習機構終止實習，或未經學校同意擅自終止

實習者，其校外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並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五）實習單位轉換須提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全學期以一次為限。 

實習單位轉換輔導原則如下：學生若因實習機構不適應申請轉換，須於實習開始後二

週內提出，逾期提出者，原則上不予受理，惟具正當理由並經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1. 應主動通知訪視老師。 

2. 應備妥下列文件： 

(1)專案輔導晤談紀錄表 

(2)轉換實習機構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表 

並同時辦妥請假手續。 

六、實習成績評定： 

（一）平時成績(60%)：由實習單位考核 

（二）期中成績(20%)：訪視暨實習月紀錄表 

（三）期末成績(20%)：校外實習總報告 

七、訪視教師職責： 

(一）密切與機構輔導教師連繫及協助處理學生實習之生活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每位實習學生全學期至少訪視二次，並做成訪視紀錄。 

（三）評閱學生實習相關報告，並撰寫訪視紀錄及評定實習成績。 

（四）出席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反映問題及提出解決建議。 



八、導師職責：掌握班上學生的實習概況及與家長聯繫。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餐飲系校外實習學生分派媒合機制 

 
1. 以第一、二學年之學業成績（40%）、操行成績（20%）以及第二學年之校內實習成績

（40%）加權總分作為排序依據。 

2. 分派面試單位方式如下：依照成績高低排序，學生每人可填選二間實習單位；若第一、

二次面試皆獲錄取，應擇一實習單位報到，不得同時放棄二間錄取單位。 

3. 等待面試結果期間不得因個人因素，要求系上延後回覆實習機構。 

4. 第一、二次面試未獲錄取者，由系上安排第三次面試機構。學生可選擇地區及實習場域

（內場、外場），其餘由系上依整體分派情形安排。 

5. 參加技藝培訓隊之學生，培訓一年以上，態度良好，且參加比賽成績優良，經培訓隊指

導老師推薦證明，給予實習分派成績總分之加分優惠。 

加分原則如下：縣市賽獲獎前三名加 1分，全國賽獲獎第一名加 3分、第二名加 2分、

第三名加 1分，國際賽獲獎第一名加 5分、第二名加 4分、第三名加 3分、佳作加 2

分。 

以上獲獎須為在學期間取得，且每位學生僅能擇優採計一次。（自104學年度入學之學

生適用） 

  



附件二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餐飲系校外實習作業流程 

 
 

週次 活動 備註 

開學前 

1. 班導師編排名次 

2. 請學生先撰寫履歷 

3. 委員會確定單位 

1. 班導師於開學前 2週於網資中心申請學

生成績並排序 

2. 向學生宣導作業流程及規則 

第一週 薪火相傳、辦演講(面試技巧、單位介紹) 

1. 請兩位代表同學收齊全班履歷 

2. 請剛實習回來同學做分享並薪火相傳 

3. 公布單位及排名，讓同學提早做準備 

第二週 

1. 學生選填單位 

2. 確定各單位面試時間(並寄發履歷給各

廠商) 

1. 活動前再次宣導活動流程及規則 

2. 學生務必親自出席，缺席者將失去選填

資格，由系上依最後選填結果指派單

位，讓缺席者順利進行後續面試。 

第三週~ 

第八週 
第一二階段面試 第三週返校生完成表單滿意度調查 

第九週 第三階段面試 
參加第三階段同學只能選擇實習區域及實

習場域(內場、外場)，單位另由系上指派 

第十週~ 

第十二週 

1. 集合學生簽合約 

2. 校方用印 

合約、學習計畫書、家長同意書、意願調

查表 

第十三週~ 

第十六週 

1. 寄送紙本合約給廠商 

2. 舉行行前說明會 
 

第十七週 

1. 收齊合約 

2. 發報到通知 

3. 發送準備結束實習學生合格證明書&評

分表&滿意度調查表 

 


